
其他补充事宜

本项目公告发布之日同时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；以邮

寄、电子邮件等方式对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，告知其未

通过的原因；参与评审但未中标的，告知其本人的评审得分

与排序。投标人也可自行登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

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）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进行查看。

本项目中标单位：郑州环瑞油脂利用有限公司，综合得分：

92.61 分。各有关当事人对中标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在中标

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和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供应商提出质

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

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，逾期将不再受理。


